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與荷蘭王國對經營 
船舶國際運輸的企業的入息、利潤、收益 
或資本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第一條 
 

稅項的範圍 
 

(1) 本協定適用於下述的現有稅項：  
(a)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  
利得稅， 
薪俸稅； 

(b) 就荷蘭而言：  
de inkomstenbelasting (所得稅)， 
de loonbelasting (工資稅)， 
de vennootschapsbelasting (公司稅)， 
de vermogensbelasting (資本稅)。 

(2) 本協定亦適用於在本協定簽訂後任何締約方在本條第(1)款所指的現
有稅項以外所徵收或為取代該等現有稅項而徵收的任何與該等現有稅
項相同或實質上類似的稅項。締約方的主管當局須將該方的稅務法律的
任何實質改變，通知另一締約方的主管當局。 

第二條 
 

一般定義 
 

(1) 就本協定而言，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a) “締約方”一詞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荷蘭王國，
按文意所需而定； 
(b) “締約雙方”一詞指香港特別行政區及荷蘭王
國； 
(c) “締約方的地區”一詞：  
(i) 就荷蘭王國而言，指該國位於歐洲的部分； 
(ii)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指香港島、九龍
及新界； 

(d) “人”一詞包括個人、法團、合夥或任何其他不
論是否已成立為法團的團體，而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



言，亦包括信託； 
(e) “締約方的企業”一詞：  
(i)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指由任何人以船舶
擁有人或承租人身分經營，並且是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內控制或管理的業務； 
(ii) 就荷蘭而言，指由符合以下描述的人所經
營的企業：根據荷蘭法律，該人因其居籍、居
所、實際作出管理的地點或任何性質相類的其
他準則而須在荷蘭課稅； 

(f) “國際運輸”一詞指由締約方的企業經營的船舶
的任何載運，但如該船舶只在另一締約方的地區內的
不同地點之間營運，則屬例外； 
(g) “主管當局”一詞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指稅
務局局長或其獲授權代表，或任何獲授權執行現時可
由稅務局局長執行的職能或類似職能的人或機構；而
就荷蘭而言，則指財政部部長或其獲授權代表； 
(h) “入息或利潤”一詞指經營船舶載運乘客、牲
畜、貨物、郵件或商品所得的收益和收入總額。該詞
亦包括：  
(i) 出租空船或出租集裝箱所得的入息或利潤； 
(ii) 出售船票及提供服務所得的入息或利潤； 
(iii) 資金利息， 
但上述3項入息或利潤須是與經營船舶國際運
輸直接相關及附帶於經營船舶國際運輸的。 

(2) 就締約方於任何時候施行本協定而言，凡任何詞語的涵義沒有在本
協定內界定，則除文意另有所指外，該詞語須具有當其時根據該締約方
就本協定適用的稅項而施行的法律給予該詞語的涵義，如根據該締約方
適用於該詞語的稅務法律給予該詞語的涵義，與根據該締約方其他法律
給予該詞語的涵義不同，則以前者為準。 

第三條 
 

航運 
 

(1) 締約方的企業經營船舶國際運輸所得的入息或利潤，獲豁免在另一
締約方的地區內對入息或利潤所徵收的所有稅項。 
(2) 締約方的企業與經營船舶國際運輸有關的資本和資產，獲豁免在另
一締約方的地區內對資本和資產所徵收的所有稅項。 
(3) 締約方的企業自轉讓用於經營國際運輸的船舶和有關經營該等船舶



的動產所得的收益，獲豁免在另一締約方的地區內對入息或收益所徵收
的所有稅項。 
(4) 本條第(1)及(3)款的條文亦適用於參加聯營、聯合業務、合夥或國際
營運機構所得的入息、利潤或收益。 
(5) 就在締約方的企業經營國際運輸的船舶上執行受僱工作所得的報酬
而言，如能交出文件證據顯示已在該締約方的地區內繳交有關稅項，則
有關報酬僅在該締約方的地區內徵稅。 

第四條 
 

雙方協議程序 
 

締約雙方的主管當局須致力通過協商，協議解決就本協定的詮釋或適用
方面而引起的任何困難或疑問。如締約方的主管當局要求進行協商，則
有關協商須於收到該要求當日之後起計的六個月內開始。 

第五條 
 

可引伸而適用的領地 
 

(1) 如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或阿魯巴徵收或兩者皆有徵收與本協定適用的
稅項的性質大致上是相類似的稅項，則本協定可全部或在加以任何所需
的變更後引伸而適用於該地。任何該等引伸須自互換的照會指明及同意
的日期起具有效力及受如此指明及同意的變更及條件(包括終止條件)所
限。 
(2) 除非另有協議，否則本協定的終止不會終止本協定就任何根據本條
而引伸適用的地區而具有的效力。 

第六條 
 

生效日期 
 

(1) 每一締約方均須通知另一締約方已完成根據其法律使本協定生效的
所需程序。本協定自最後一份通知的日期起生效，而本協定的條文對自
本協定生效之後的首個公曆年的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
或稅務年度及期間具有效力。 
(2) 應締約方的企業的要求，本協定的條文對下述年度具有效力：  

(a)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方面，自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 
(b) 在荷蘭方面，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稅務年度及期間。 



第七條 
 

終止協定 
 

本協定一直有效，並無限期，但任何締約方均可在自本協定的生效日期
之後的五年期間屆滿後，在任何公曆年結束前最少六個月之前發出書面
終止通知，終止本協定。凡於某公曆年發出終止通知，本協定停止對自
該年結束時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或稅務年度及期間有效。”。 


